乐工女字[2011]2号
关于做好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

合同有关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：

近日，省总工会女职工部下发了《关于做好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工女字[2011]9号），按照通知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加大工作力度。重点要加大中小非公企业，区域性、行业性推进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力度，在巩固已有工作成果基础上，要继续提高女职工专项合同质量，要不断提高签订率和履约率。要有针对性的加强工作指导，加强督促检查。

二、加强宣传培训工作。各级工会女职工组织要通过采取多种形式，积极宣传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宣传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作用、效果、做法和经验，扩大社会影响，营造推行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三、继续做好《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基本情况报表》填报工作。为规范“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统计数据”上报工作，自2011年起，《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基本情况报表》填报工作已由半年报改为年报，统计数据截止日期为当年9月30日，报表上报截止日期为当年10月25日。请各地将数据报送之前，务必与本地区统计年报的数据相一致，尤其与工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数据不能出现矛盾。

附：1、《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基本情况报表一》
2、《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基本情况报表二》

乐山市总工会

2011年9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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